电子招标平台注册授权及承诺书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化学”）：
我单位，_ （营业执照单位名称）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组织，法定地址  （营业执照地址）__。本人_ （身份证姓名+证号） _，系  （营业执照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投资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现授权委托我单位_ （身份证姓名+证号） _（被授权人）全权办理我单位加入万华化学电子招标平台投标供应商库和申请实名认证的具体工作。被授权人签署、提交的一切文件及处理的一切事务，我单位及本人均予以承认，并在此承诺：
1、 我单位提交的信息和资料均真实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虚假成份。我单位自愿将注册提交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予以登记并在万华化学招标门户网站对外发布，并接受监督。我单位承诺提供的资料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并承担可能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时，我单位自愿承担因提交虚假信息、资料而引起的任何纠纷、后果及可能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若违反本承诺，一经查实，我单位愿意接受公开通报，并接受被取消投标资格、一至三年内不能参加万华化学电子招标业务的处罚。
2、 我单位自愿申请办理认证，申请实名CA锁（含实名数字证书和电子签章），并负责证书的保管和使用。因CA锁申请、保管和使用不当产生的任何纠纷、后果及可能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我单位承担。
3、 我单位将及时维护和更新供应商库中信息和资料。因未能及时办理相关事宜所产生的任何纠纷、后果及可能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我单位承担。
4、 如被授权人变更，我单位将及时、准确重新出具“法人授权及承诺书”。因未能及时、准确办理相关事宜所产生的任何纠纷、后果及可能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我单位承担。
5、 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
6、 在撤销授权及承诺的书面通知到达以前，本授权承诺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及承诺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及承诺的撤销而失效。

7、 被授权人信息如下： 
姓名：               电  话：                  邮箱                        
地址：                                                                     
	单位公章（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投资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签章/签字）：

	被授权人（签字）：
	日    期：    


                                             


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粘贴处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粘贴处








